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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君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03月01
日核发的统一信用代码：91330108552651506Q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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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7月19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192期

浙江销售2581152元，返奖额1262075元。 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17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71944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233元

浙江中奖注数

950

777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6 1

福彩15选5
第2016192期 投注总额：471042元

奖池累计27.9543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7月17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50

5915

奖金

0元

949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4 06 09 12 13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82期
全国销量:323658370元 浙江销量：2535198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7注二等奖（杭州、金华各2注，宁波、台
州、舟山各 1 注）。奖池累计 10.4814 亿元滚入下
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17日

0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0注

89注

1662注

77126注

1355049注

13415821注

奖金

6151036元/注

161662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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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1464号
包赞群、杜豪：本院受理包申君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追加被
告申请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3号

陈立晓、王婷婷：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翔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60号

陈伟、王义武：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830号

陈锡明：原告叶雄飞诉被告陈锡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66号

陈学跃、张嘎、蔡彬彬、林素霞、张来参、邱晓金、
张来族、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安蕾建材商行、杭州
亿丰家居时代广场芷安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时
代广场雪璐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张嘎
建材商行：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
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56号

陈元平、陈国林：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536号

洪春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万和炊事用具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0号

聂东波：本院受理浙江万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644号

王俭忠、丁勇莉：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629号

徐黎鸿、杨莉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57号

杨珠凤、来明：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1号

俞国华、陈璐莹：本院受理穆香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65号

张嘎、蔡彬彬、陈学跃、林素霞、张来参、邱晓金、
张来族、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安蕾建材商行、杭州
亿丰家居时代广场芷安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时
代广场雪璐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张嘎
建材商行：本院受理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
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55号

张小泉、徐爱芳：本院受理杭州君信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05号

张祖标、张莉、武苏慧、张祖尧：本院受理冯敏黎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你们去
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612号

浙江汉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
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增加诉讼请求申请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53号

郑婧婧、郑起平、缪旭芳：本院对原告杭州联合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马湖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婧婧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白 马 湖 支 行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188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人民币1880000
元为基数，按照涉诉《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
利息、罚息、复息标准从2015年3月21日起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郑婧婧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白马湖支付公告费人民币650元。三、如果被告
郑婧婧未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马湖支行有权对位于杭州市城北
商贸园36幢3单元501室（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
西移字第0138267号）和城北商贸园36幢13号（房屋所
有权证号为杭房权证西移字第0138289号）的房屋在折
价或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23574元，由被告郑婧婧、郑起平、缪
妲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93号

杭州漫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方明玉、董政、王
磊、翟俊：本院对原告刘娟娟与你们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5号

项金甫：本院对赵洪中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4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6号

华启仁：本院对赵洪中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4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民初字第1592号

宁波市海曙简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王芳诉被告宁波市海曙简诚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经开民初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以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070号

朱婷婷：本院受理原告赵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
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094号

洪冬冬：本院受理原告刘子强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
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648号

林国庆：本院受理原告胡德美诉你和朱美菊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5 民初 64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69号

宁波正基纸制品有限公司、慈溪恒丰纸业有限
公司、吴红军、徐波：原告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江北支行为与被告宁波正基纸制品有限公司、慈
溪恒丰纸业有限公司、吴红军、徐波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05民初1869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
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434号

莫邦友、冯妹凤：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繁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
初4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927号

郑群芳：本院受理原告高玉保诉被告郑群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
转换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
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
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442号

张源珊、高峰：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05 民初 1442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 票 等 诉 讼 材
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229号

陈公武、王君辉：本院受理原告刘生朝诉被告陈
公武、王君辉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12民初22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令：
1、被告陈公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刘
生朝归还预付款20000元，并支付利息3000元，合计
23000元；2、驳回原告刘生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37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用1025元，
由被告陈公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792号

岑志范：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市欧柏丽电器有
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0179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632号

宁波市原野木业有限公司、汪立辉：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原野木业
有限公司、汪立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6159号

宁波江北建松物资贸易商行、慈溪市鸿盛电器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市支行诉被告宁波江北建松物资贸易商行、
慈溪市鸿盛电器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27日8时45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38号

绍兴力诚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2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39号

金兴全、金仙花：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与喜临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
本等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2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十
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初字第2041、2043号

温州百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张卫松、阳美丽、
吴方吉、罗文定、彭迎接、尹春梅：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市松台支行与被告温州百涵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张卫松、阳美丽、吴方吉、罗文定、彭迎接、
尹春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鹿商初字第 2041、2043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
金融审判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730号

陈海怀、陈惠绮：本院受理原告柳绍平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10月25日9时在本
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8号

温州市雪地皮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丽水
市格美皮革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2 民初
1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
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478号

潘松者、陈晓璇：本院受理原告戴文郁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196号

陈建、潘利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告陈建、潘利亚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696号

施明总、郑海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施明总、郑海燕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59号

徐蔡祥、姜晔：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徐蔡祥、姜晔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7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761号

姜晔、徐蔡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与被告姜晔、徐蔡祥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7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委托，定于2016年7月26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

旺角1101室拍卖厅公开拍卖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债权项目，为了使拍卖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浙江尽心医药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资产本金人民币11636.26万元，利息、罚息合计人民币1080.32万

元，本息合计人民币12716.58万元（暂计至2016年5月31日）】。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本
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二、报名参加竞买必须提供或签署下列文件：1、企事业单位凭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原件等有效证件；个人
凭身份证原件（代理竞买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2、竞买人签署的《竞买承诺书》；3、竞买人同意拍卖
人声明的书面意见。

三、本次拍卖买受人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款或者选择分期付款。若选择一次性付款，保证金直接转成交款，尾款支付时
间为成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若选择分期付款，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不低于2200万元首付款
（含拍卖保证金1000万元），剩余款项须在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未付清款项从拍卖成交之日起7个工作日（不含该日）
后根据实际占用时间及金额以不低于11%的年化按天（一年按360天计算）支付资金占用补偿费。买受人选择分期付款
的，后续处置及管理需符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内部文件相关要求，请提前做好相关咨询工作。

特别提示：1、根据有关规定，下列人员属于禁止购买不良资产的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人员及其关联人。

2、若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处置交易对象需有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交易主体和实际控制人征信记
录良好、无未履行的被执行记录。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成立两年以上或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机构；
(2) 自身或者实际控制人从事不良资产投资年限不低于两年的机构或个人；
(3) 与委托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有合作且履约正常的机构或个人。
四、上述文件或证件，经拍卖人审查认为合法、有效则确认竞买人的资格，并由拍卖人通知竞买人向指定账户交纳参

拍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
五、委托人现通知各有关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特别注意下列事项：1、债权将转让他人，从拍卖成交之日起应向

买受人履行债务；2、各债务人（含保证人和抵押人）可对买受人催讨行为的合法性予以监督，如有不合法之处，债务人可向
有关部门投诉，本公告发布之日后买受人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和任何行为及其后果与委托人无任何关系。

咨询、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6年7月25日下午15时止
咨询、报名地点：杭州市平海路58号平海旺角1106室
联系方式：0571-87083931 13958023092 钟先生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7月19日


